
附件1

西安市雁塔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根据全市总体规划，制定我区棚户区（城中村）中长期改造规划，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工作年度计划。

（二）负责协调、指导全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征收补偿方案制定、房屋征迁、回迁安置、项目建设、无形改造和监督管理工作。

（三）负责投资企业资格审查和改造资金筹集、监管工作。

（四）负责组织编制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实施方案。

（五）负责申报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相关手续，并做好项目相关技术资料的收集和交接工作。

（六）负责做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政策法规宣传和业务培训工作，拟定切合雁塔实际的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

（七）协调、组织全区集体土地上棚户区改造项目以改造综合成本核算改造综合用地的工作。

（八）负责协调、督促投资企业缴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九）接受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委托，对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监管。

（十）督促、协调、检查各街道和区级有关部门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年度工作任务。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决算只包括部门本级（机关）决算，无二级决算单位。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30人，其中行政编制30人；实有人员28人，其中行政2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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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全面完成了省考、市考目标任务。大力推进有形改造工作，完成丁家村、白家村2个村涉及948户、2709人、50万平方米的整村拆除工作；完成西姜村、二府庄村二期涉及1040户、4260人、42万平方米的回迁安置工作；完成投资额16亿元；完成了西尧头村730套货币化安置的省考任务；进一步落实社区组织建设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等无形改造后续工作，显著提升项目规范化管理水平，按照市、区两级要求，把安全生产、铁腕治霾作为当前日常重点工作，持续发力，狠抓落实。今年累计对全区28个改造项目90个施工现场展开全天候、不间断的拉网式排查1820余次，下发整改通知书2010余份，停工整改通知书47份，组织治污减霾工作推进会6次，现场观摩会5次，安全消防演练1次，极大地提升了全区城改工地的规范化管理水平。大力推进综合成本核算工作，根据市政府、市城改办、区政府相关文件等精神，我办已开展牟家村、北沈家桥村等11个项目综合成本核（测）算工作，大力推动项目遗留问题的解决。目前，已完成牟家村、北沈家桥村、齐王村等3个棚改项目核算报告编制，大力推动了项目遗留问题的解决；已完成青龙寺组团、杜城村等2个棚改项目测算报告编制，加快了项目后续手续办理；其余6个项目核（测）算报告正在加紧编制。精细化分析研判行政诉讼案件，自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于2015年5月1日施行后，2016年我办的行政诉讼呈井喷之势，全年共计应诉案件100余起。2017年我办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加大对村民的普法宣传并对2016年案件判决结果进行精细化分析、总结研判。2017年行政诉讼案件量直线下降，全年共计处理案件17起，其中审理审判决15起、2起未开庭。案件胜率达到100％。利用财政资金解决了东姜村、南寨子村等7个项目遗留问题处理工作，进行了复工建设，确保了村民的切身利益。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合计519.03万元， 比2016年度收入增加了218.31万元，本年支出合计512.69万元，比2016年度支出增加了218.92万元。全年收支增加有三个原因：一是项目资金增加了100万元，增加率100%，二是人员工资福利比去年增加了71.11%。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区城改办本年度收入519.03万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行政运行经费389.11万元，占比74.97%，二是一般行政管理事务经费29.92万元，占比5.76%，三是其它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00万元，占比19.27%。分析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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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区城改办本年支出512.69万元，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行政运行经费支出383.74万元，占比74.85%，二是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29.92万元，占比5.84%，三是其它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00万元，占比19.50%。分析图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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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本年度收入合计519.03万元， 比2016年度收入增加了218.31万元，增比72.59%，本年支出合计512.69万元，比2016年度支出增加了218.92万元，增比74.52%。主要是项目经费和人员经费增加的原因。
2．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合计512.69万元，一是行政运行支出383.7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360.22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3.52万元；二是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28.95万元，为项目支出；三是其它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0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
本年度基本支出合计383.7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60.22万元，公用经费支出23.52万元。

4．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中无“三公”经费支出，一直为0。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2017 年本部门对1个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00万元，全额用于聘请建设监理专业公司，对我办城改项目所有建设工地安全生产进行管理。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合计383.74万元，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合计263.43万元，增比45.67%。其中：人员基本工资91.12万元，津贴补贴202.8万元，奖金45.69万元，其它交通费用23.52万元，住房公积金20.61万元。其中，主要是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增加。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 年末，本部门无车辆，也没有采购车辆及设备。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_1600690871

_1600691259

_1600670065

